
湖南省企业人员申请办理 APEC 商务

旅行卡操作指南

（已提交申请的其他关联业务办理）



1. 办理流程

（1）登录系统；

（2）进入用户中心；

（3）在新办/续办列表中选择可以办理其他关联业务的申请单，点击申请；

（4）根据系统提示完善信息，上传材料；

（5）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提交，完成后续办理。

1.1. 进入系统

浏览器输入 https://consular.mfa.gov.cn/APEC/，打开领事 APEC 商务旅行卡页

面，点击右上角【登录】按钮进入登录页面。（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）

1.企业账号登录，输入正确的企业邮箱账号、密码，点击【确认】按钮，即可登录系统；



2.点击右上角‘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’可以切换扫码登录

3.经办人账号登录



2. 业务办理

2.1. 提前制卡

1. 【用户中心-新办/续办列表】申请单处于“APEC 经济体审核中”状态，且有

部分成员国通过，可以点击【提前制卡】按钮，弹窗提示：“当前获批经济体为 XX 国家，

未包含全部 APEC 经济体，提前制卡后如获更多经济体批准，可以申请换卡或补卡”，点

击【确定】按钮进入在线填表页。



2. 在线填表页，企业名称等相关字段自动带出，不可修改，输入联系人姓名，联

系人电话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上传材料页

3. 上传材料页面，上传材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取卡方式页。



4. 可以选择‘自取’或者‘邮寄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信息确认页。

5. 在信息确认页，可以点击对应模块的【修改】按钮，跳转至对应模块进行信息

修改，信息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提交订单，跳转至订单详情页。





6. 点击页面右上角【个人中心】进入我的申请单页面，选择提前制卡标签，也可

以查看提交的提前制卡的申请单信息

2.2. 换补卡

1. 【用户中心-新办/续办列表】处于“APEC 经济体审核中，已提前制卡”、“全

部经济体审核完成，已提前制卡”、“已自取”、“已邮寄”状态的申请单，可点击【换补

卡】按钮，进入在线填表页。

2. 在线填表页，企业名称等相关字段自动带出，不可修改，选择换补卡原因，输



入联系人姓名，联系人电话，发票信息，选择交卡方式可以选择现场或邮寄，并勾选‘换

补卡（卡丢失除外）需交还原 APEC 卡，我已知晓’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上传材

料页

3. 上传材料页面，上传材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取卡方式页。

4. 取卡方式根据后台机构信息-取卡方式配置展示，可以选择‘自取’或者‘邮

寄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信息确认页。



5. 在信息确认页，可以点击对应模块的【修改】按钮，跳转至对应模块进行信息

修改，信息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提交订单，跳转至订单详情页



6. 点击页面右上角【个人中心】进入我的申请单页面，选择换补卡标签，也可以

查看提交的换补卡的申请单信息



2.3. 未制卡仅更换护照

1. 【用户中心-新办/续办列表】处于“APEC 经济体审核中”状态的申请单，可

点击【未制卡仅更换护照】按钮，进入在线填表页

2. 在线填表页，企业名称等相关字段自动带出，不可修改，选择更换护照原因，

上传护照页照片，填写相关信息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上传材料页

3. 上传材料页面，上传材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信息确认页



4. 在信息确认页，可以点击对应模块的【修改】按钮，跳转至对应模块进行信息

修改，信息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提交订单，跳转至订单详情页



5. 点击页面右上角【个人中心】进入我的申请单页面，选择未制卡仅更换护照标

签，也可以查看提交的未制卡仅更换护照的申请单信息。



2.4. 注销卡

1. 【用户中心-新办/续办列表】处于“APEC 经济体审核中，已提前制卡”、“全

部经济体审核完成，已提前制卡”、“已自取”、“已邮寄”状态的申请单，可点击“注销

卡”按钮，进入在线填表页

2. 在线填表页，企业名称等相关字段自动带出，不可修改，选择注销原因，上传

注销申请，输入联系人姓名，联系人电话，选择交卡方式，可以选择现场或邮寄，并勾

选‘注销卡需交还原 APEC 卡，我已知晓’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上传材料页



3. 上传材料页面，上传材料，点击【下一步】按钮，进入信息确认页

4. 在信息确认页，可以点击对应模块的【修改】按钮，跳转至对应模块进行信息

修改，信息确认无误后，点击【提交】按钮，提交订单，跳转至订单详情页



5. 点击页面右上角【个人中心】进入我的申请单页面，选择注销卡标签，也可以



查看提交的注销卡的申请单信息


	1.办理流程
	1.1.进入系统

	2.业务办理
	2.1.提前制卡
	2.2.换补卡
	2.3.未制卡仅更换护照
	2.4.注销卡


